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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 2023年预算重点
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财政部《政府非税收入管

理办法》和《云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及《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 号）

相关规定。部门据实编制非税收入征收成本性项目支出，不得无

支出政策编制征收成本性项目支出，部门要结合收入情况统筹安

排预算，合理保障支出需求。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的非税

收入主要为生态环境罚没收入（依法对辖区内单位或个人执行环

境保护法律、法规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、检查，并按规定进行处

罚）。罚没收入用于补充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成本性支出。主要

负责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；减排目标的落实；环

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。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；负责核

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；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；负责生

态环境监测工作；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；组织和协调生态环境

宣传教育工作，组织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推动社会组织

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；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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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执法办案补助经费是我单位收取的生态环境罚没收入全额

上缴国库后，安排用于执法办案业务支出。主要用于生态环境问

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；减排目标的落实；环境污染防治的监

督管理。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；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

督管理；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；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；

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；组织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，组

织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

境保护；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市

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

《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

意见》。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

取得关键进展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，切实处理好事关群众切

身利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，持续抓好日常监管执法，全面加强

队伍作风建设。1.对辖区内的排污企业监管率达到 100.00%；2.

群众投诉、信访、市长、区长热线交办件等办结率达到 100.00%；

3.加强培训学习，确保职工接受职业教育时间不低于 96 小时。

保证 2023 年云南省行政执法证到期的人员及时换证，持证上岗；

4.严格执行排污许可制度，实现“一证式”管理，健全环保信用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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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、信息强制性披露、严惩重罚等制度。将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纳

入全省、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

依法向社会公示，公示率 100.00%；5.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，

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，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

98.80%，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

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3 年支出预计为 79.76 万元，分别为：1.编外人员工资

11.76 万元；2.执法委托监测费 10.00万元；3.法律顾问费 5.00 万

元；4.购买第三方服务费 26.47万元；5.财务代理记账服务费 4.80

万元；6.执法用车维修维护费 1.80 万元（燃油费）；7.环境生态

应急物资 4.99 万元；8.购打复印纸 1.00万元；9.宣传用品定制费

2.00 万元；10.办公费 11.94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1.引入第三方技术单位充实我局专业技术力量，辅助开展污

染防治攻坚战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、调度预警、评估

考核和督促督导等日常工作，并对污染防治攻坚战、环保督查整

改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评价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共需技术人

员 5 人。

2.以《全国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》为参照，逐步

配齐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所需装备，确保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标志性

战役，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突发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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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事件应对工作，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，解决存

在的突出环境问题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（一）经济社会效益

通过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监管工作，有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，

监督辖区内的排污企业，解决好群众投诉、信访、市长、区长热

线交办件、中央环保督查件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，保

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。减少污染物排放量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

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。

（二）生态效益

1.通过开展环境监察执法，严格遵循“经济建设、城乡建设、

环境建设、同步规划、同步实施、同步发展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

境效益统一”的环境保护战略方针，以谁污染谁治理为原则，坚

持、落实环境监察执法工作，使自然环境能够得到有效改善，从

而将环境质量提高。

2.逐步改善水源生态环境，有效保障居民饮水安全，保障人

民群众饮水安全和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。合理利用水资源、切实

保护水环境，防止水资源危机，保障人类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。

围绕项目设置了绩效指标，分为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及满意

度指标：

产出指标——数量指标：（1）监察执法检查企业家次≥300

次。（2）持证上岗率=100.0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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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出指标——质量指标：环境污染举报投诉件办结率

=100.00%；

效益指标——生态效益指标：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

≥95.00%；

满意度指标——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监督检查对象满意度

≥80.00%。


